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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鹏翔
通讯员 尉海燕

“我儿子今年 12 岁了，以前看电
影购买的都是成人票，这次给打了 8
折。”日前，山西省襄汾县检察院检察
官对未成年人观影购票的情况进行
实地回访时，一位家长感慨道。

2025 年 8 月，襄汾县检察院依托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相关数据进
行分析比对和综合研判后，发现辖区
2 家影院存在未落实未成年人观影优
惠政策的情形。该院采取“线上+线

下”“数据+实地”的方式，对排查出的
线索展开深入调查，发现涉案影院将
优惠政策限定为 1.2 米或 1.4 米以下
的特定身高，且影院线上购票系统和
线下窗口均未公示未成年人优惠标
准，致使身高超过限定标准的未成年
人和通过线上购票的未成年人均无
法享受观影优惠福利，侵害了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

为此，襄汾县检察院向相关行政
职能部门依法制发检察建议。行政
职能部门立即开展专项核查与整改
工作，要求辖区所有影院线上线下全

面公示未成年人优惠政策，并将该优
惠 政 策 落 实 情 况 纳 入 日 常 巡 查 重
点。日前，该院对相关职能部门的整
改情况进行跟踪回访时发现，辖区影
院均在线上线下的明显位置对未成
年人优惠政策予以公示。

“一张电影票的优惠福利，不仅
关乎着未成年人法定权益的保护，
更折射出相关制度落实存在监管漏
洞。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们在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方 面 需 要 做 的 还 有 很
多。”襄汾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权建威说。

山西襄汾：推动辖区影院全面公示未成年人优惠政策

□本报通讯员 王飞 高玮

“现在，线上购票能清晰地看到
未成年人优惠政策提示，线下窗口也
有醒目标识，带孩子观影终于能直接
享福利了。”日前，河南省三门峡市民
王女士带着 14 岁的孩子，在购买电
影票时，为影院的新变化点赞。

这一转变，是三门峡市检察院履
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联合该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推动未成年人观影优
惠政策落地的生动实践。

2025年8月，办案检察官在履职中
发现，辖区 5家影院均存在未成年人观
影优惠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部分影院违
规将优惠条件限定为 1.2米或 1.3米以
下儿童免票无座，且未在线上平台及线
下窗口显著位置公示政策，侵害了未成
年人平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

“观影小优惠背后是‘大权益’。”2025
年8月25日，三门峡市检察院向该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发出检察建议，直指监管漏
洞，督促其推动影院整改公示、建立常态
化监管机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等。

收到检察建议后，三门峡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高度重视，迅速部署专
项排查，对全市 7家影院逐一核查，通
过召开政策讲解会、下发行政指导意
见书、现场督导等方式，推动影院全面
整改：明确 1.3米以下未成年人免票政
策不变，1.3米以上未成年人优惠方案
须公开并高效查验证件；线上 10余个
购票平台及线下窗口均显著公示优惠

政策，部分平台增设专属购票窗口。
2025 年 10 月 15 日，三门峡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书面回复整改情况，
全市 7 家影院已全面落实优惠政策，
还将政策落实纳入日常监管，并公布
举报电话，建立不定期巡查机制，对
违规行为依法处罚。

一份检察建议，不仅纠正了影院
的违规行为，更构建起未成年人文化
权益保护“监管+宣传+长效巡查”全
链条治理模式，既守护了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又促进了文化市场规范发展。

河南三门峡：守住观影小优惠背后的“大权益”

□江苏省邳州市政协委员、邳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龚麟

我是一名“益心为公”志愿者，也是
一名林业工作者。2025 年 11 月，我接
到邳州市检察院的来电，邀请我参加检
察公益诉讼“回头看”活动。跟随检察
官再次来到铁富镇于家村，我看着眼前
枝繁叶茂的古银杏树，很难想象几个月
前的它们还是一副萧瑟的模样。

2025年 4月，我到于家村探亲时碰
到于大爷，他拉着我去看村里那几棵很
有年头的银杏树。“银杏树没人管，快枯
死了，你能想想办法不？”于大爷的眼神
里满是焦急。我看到有的银杏树枝丫
被折断了，周围也没有围栏防护，水泥
地面让古树的根系难以呼吸，有一株银
杏树的半边已经枯死，焦黑的枝干在风
中摇曳，尽显沧桑。

“这几棵树就像是村里的‘定海神
针’，有的已经超过 500 岁了，现在大伙
儿心里急啊。”于大爷的话牵动了我
的心。

我立刻将这个线索反映给邳州市
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察官很
重视，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确认这
几棵银杏树的保护状况已十分严峻。
恰逢 2025 年 3 月《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施行，以此为契机，同年 4月 21日，邳州
市检察院正式启动“守护绿脉”专项行
动，我也受邀参与其中。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跟随检察
官们走访了辖区 20 余处乡镇街道，对

全市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逐一进行现
场调查。经过细致排查，我们不仅摸清
了全市古树名木的“家底”，还发现了不
少共性问题：部分古树保护责任悬空，
没有明确的养护责任人；一些古树因周
边环境被破坏、病虫害侵袭等原因，长
势衰弱甚至濒临死亡；还有的古树周边
存在乱搭乱建、乱倒垃圾等现象，严重
威胁古树的生长环境。

2025 年 5 月 16 日，我得知邳州市
检察院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了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古
树名木保护职责。检察官还将古树现
状的调查情况制成了图表，详细注明了

每一株树的生长状况、面临的问题，为
后续保护提供了精准“导航”。

2025 年 6 月 12 日，邳州市检察院
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围绕“促使古树
名木保护措施落实到位”主题召开会
议，我作为志愿者代表兼该局工作人员
受邀参会。会上，双方共同研究制定古
树名木保护举措，明确任务分工与时间
节点。我提出的“针对每棵古树的不同
情况实施‘一树一策’的保护方案”，也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会后，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迅速筹措了 120 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保护古树名木，并将全市 92 棵古树名

木全部纳入专业化养护范围，由专人
管护。同时，还邀请林业专家对每一
株古树进行现场“问诊”，根据古树不
同的生长状况，制定涵盖土壤改良、病
虫 害 防 治 、枝 干 修 复 等 个 性 化 复 壮
方案。

时隔数月，2025 年 11 月 18 日，邳
州市检察院邀请我共同对古树保护情
况开展回访，于家村是第一站。“你看，
这几棵树都有了‘身份证’，还有养护
人，俺也是其中一个呢！”于大爷的语气
里满是自豪。

如今，银杏树的生长环境已经焕然
一新：树干周围竖起了一圈坚固的金属

栏杆，既能防止孩童随意攀爬，又能保
护古树根系不被破坏；树根处的土地已
经进行了清理疏松，换上了适合古树生
长的土壤；站在围栏外抬头仰望，几个
营养袋正挂在枝干上，通过导管缓缓向
古树输送养分；古树上，一张印有树龄、
树高、直径、养护责任人以及联系电话
的不锈钢“身份证”格外醒目。

整理：本报全媒体记者管莹 通讯
员张睿 周松

村里的“定海神针”有了专属保护方案

延伸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图书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博
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化馆、社区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
务场所以及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园、植物园、公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本报全媒体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兰博文

“我们更换的消防水管全部采用
了镀锌钢管，能较大程度地延长水管
的使用寿命，同时对每一栋楼的顶楼
进行了水压测试，确保每一层楼的室
内消防栓都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充足稳
定的水源。”今年 1 月 7 日，湖北省汉川
市 检 察 院 联 合 该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消防救援大队对某小区重大火灾
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时，某小
区物业负责人介绍道。

高层住宅结构复杂，人员相对密
集，一旦发生火灾，人员疏散困难、扑救
难度大，因此，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
至关重要。汉川市某小区有住户 1600
余户、店面 195间，约 4000人在此生活、

工作。
2025 年 4 月 9 日，汉川市检察院公

益诉讼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该市部分
住宅小区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线索，
通过实地勘察、拍照取证、走访小区居
民等方式进行了调查。经查，某小区
存在室内消火栓无水、消防水泵无法
正常联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正
常运行、发电机房自动灭火系统失效、
地下车库排烟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疏
散指示标志损坏率超过规定设置数量
的 30%等 6项重大火灾隐患。

2025 年 4 月 16 日，检察机关依法
向汉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检察
建议书，督促其依法履行住房领域消
防工作职责，指导某物业公司对某小
区的公用消防设施开展维护管理，及
时消除重大火灾隐患，提供消防安全

防范服务。
汉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高度重

视 ，联 合 相 关 监 管 部 门 、物 业 公 司 到
现场进行勘察，责令案涉住宅小区通
过 公 开 招 投 标 的 方 式 进 行 消 防 维 修
改造，对小区室内消火栓管网等消防
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更换已损坏的疏
散指示标志，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今年 1 月 7 日，汉川市检察院邀请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联合市消防
救援大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相
关住宅小区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情况开
展跟进监督，选择部分楼栋楼层的消
防设施进行抽检，发现消防设施都可
以正常使用，确认案涉住宅小区的消
防设施严重缺失、损坏等重大火灾隐
患已整改消除。

高层住宅告别重大火灾隐患

□本报通讯员 刘双双 郭建

小区直饮水机符合安全标准，闲置
土地重新纳入规划盘活，新能源汽车充
电站消防设施齐全规范……如今，在山
东省高唐县，公益诉讼检察力量正悄然
融入民生肌理，护航大局发展。

“近年来，我们创新探索的聚焦履职
监督、聚焦协同共治、聚焦民生关切的

‘三聚焦’办案模式，推动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提档升级，以法治力量有效守护了
公共利益、筑牢了民生屏障。”今年 2月 2
日，高唐县检察院检察长郭霞表示。

“检察建议真为群众办实事”

“现在喝水彻底放心了，检察建议真
为群众办实事！”近日，高唐县检察院检
察官到某小区对直饮水机整改情况进行

“回头看”时，小区居民欣慰地说。
2025 年年初，在最高检统一部署

的“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
督活动中，高唐县检察院对辖区 50 余
个小区的 130 余台直饮水机展开全面
排查。“家里的老人孩子常喝直饮水，
要 是 水 质 有 问 题 ，长 期 饮 用 太 危 险
了。”某小区李阿姨道出了担忧。

为排查安全隐患，检察官委托专
业检测公司抽样检测，结果显示部分
直饮水水质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 5749-2022）中规定的安全
标准，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25 年 5 月，检察机关向高唐县卫
生健康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整
改工作。该县卫生健康局迅速行动，第一
时间对接案涉直饮水运营单位，核查资
质台账、指导整改落实，整改完成后再次
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确保水质全部达标。

该案的成功办理，不仅推动高唐县

卫健局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更推动市级
制度完善——聊城市卫健委联合该市
教体局等 6 部门印发现制现售饮用水
全链条监管方案，建立健全该市现制现
售饮用水“源头治理、全程管控、闭环管
理、社会共治”长效机制，实现从“个案
整治”到“全市规范”的治理升级。

追回上千万土地出让金

2023 年 9 月，高唐县检察院在“保
护国有财产、服务经济发展”专项活动
中，依托自主研发的水资源税等国有财
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监督模型，发现国
有财产流失线索：某置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与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称

“资规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下称“出让合同”），约定
2022 年 11 月 21 日前缴清土地出让金，
但截至 2023年 9月，仍拖欠 1940万元土
地出让金及 1000余万元利息、违约金。

税费欠缴问题久拖未决，导致出让
合同中涉及的地块规划的“助农果蔬项
目”停滞，已售商铺无法投入使用，数十名
群众面临资产闲置、收益受损的困境。

2023 年 11 月，检察机关依法立案
调查。检察官发现，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划归税
务部门征收，案涉土地出让金追缴职
责划分存在争议。为锁定监管主体，检
察官逐条梳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相
关主管部门法定监管职责；核查出让
合同条款，确认该县资规局作为合同
签订方负有追责义务；调取两部门履
职台账、沟通记录等材料，最终确定了
应依法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部门。

高唐县检察院随即向资规局制发
检察建议，督促其追缴欠款。资规局高
度重视，成立专项工作组，督促该公司

缴纳 1400 万元出让金，但该公司表示
后续无力缴纳剩余款项。针对公司无
履行能力的情况，检察机关持续跟踪
监督，推动资规局依法解除出让合同，
收回案涉土地 162.6亩。

自 2023年以来，该院累计发现国有
财产保护线索 30余件，通过检察建议等
方式督促相关部门追缴土地出让金、水
土保持补偿费等共计3000余万元。

排除充电站安全隐患

“每次充电都提心吊胆，看不到标
配的消防设施就不踏实。”新能源汽车
车主王先生道出了众多车主的心声。

2025 年 6 月，高唐县检察院依托汽
车充电设施安全生产隐患排除大数据
法律监督模型，对辖区 12 处新能源汽
车公共充电站开展实地排查。经查，部
分充电站未按标准配备灭火器材、部
分站点未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消防安全风险突出。

立案调查后，检察官通过现场勘察、
询问充电站负责人及周边群众等方式固
定证据。2025年 7月，该院向负有监管职
责的相关街道办事处依法制发检察建
议，要求细化整改，督促全面消除隐患。

相关街道办事处迅速成立专项整
治小组，对辖区 30余处新能源汽车公共
充电站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改：责令未配
备灭火器材的站点立即购置并规范摆
放，指导站点在充电区域、出入口等醒目
位置设置警示标志，组织充电站负责人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健全日常巡查制度。

“现在充电特别安心，检察院的监
督太给力了！”王先生笑着说。如今，高
唐县所有公共充电站均规范配备灭火
器材、设置清晰警示标志，让车主充电
无后顾之忧。

从小处着手，让群众更放心
山东高唐：“三聚焦”办案模式守护公共利益

未成年人观影优惠不能“隐形”

近日，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检察干警以科技赋能检察监督，利用无人机对辖区湿地植被覆盖
情况、水域水质状态、鸟类栖息环境开展全方位巡查，排摸周边有无非法围垦、排污等情况，并排查湿地周边文化遗产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以实际行动守护承载生态价值与文化记忆的“地球之肾”。

本报全媒体记者蒋杰 通讯员杨莹 周子怡摄

给湿地“体检”

□本报全媒体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朱媛 何仁良

“8.5 公里东干渠终于通水了，10
余年堵塞沟渠迎来涓涓细流，沿线的
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近日，面对前
来“回头看”的贵州省凤冈县检察院
检察官，该县绥阳镇石门村村委会主
任杜俊瑶内心无比激动。这还要从凤
冈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督促保护农业
灌溉工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说起。

位于绥阳镇石门村的黄泥塘水库
兴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系凤冈县北部
重要的农业灌溉工程。该水库东干渠
长 8.5 公里，承担着石门村 2124 亩农田

（其中基本农田 1400 余亩）的灌溉任
务，直接关系 400 余户农户的农业收
成，同时涉及数千人的应急供水。

2025 年 7 月，凤冈县检察院接到绥
阳镇石门村村委会反映，称该村黄泥
塘水库东干渠存在沟底沉陷、渗漏、淤
泥堆积等问题，导致 8.5 公里干渠无法
正 常 输 水 。该 院 随 即 启 动 调 查 核 实
工作。

“东干渠沿途多处垮塌导致沟渠
部分堵塞，加之管护不当，最终造成沟

渠无法正常输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
多年。由于水源不足，下游群众不得不
将部分水田改种其他作物，甚至弃耕
撂荒，已经影响到正常的粮食生产。”
调查过程中，村民李某高向检察官讲
述了实际困境。

凤冈县检察院主动邀请水利工程
专业技术人员、属地政府分管负责人、
当地村委会干部，通过实地走访、现场
勘验、无人机航拍等多种方式查明：东
干 渠 因 年 久 失 修 ，多 处 出 现 淤 堵 、渗
漏，其中长达 6100 米的沟底存在漏水
渗水问题，30 多处沟渠垮塌，亟须重新
清理、修复。

2025 年 7 月 18 日，凤冈县检察院
向该县水务局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建
议 其 切 实 履 行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监 管 职
责，针对黄泥塘水库东干渠存在的沟
渠沉陷、渗漏、淤堵等问题，积极争取
维修资金、编制专项维修项目，开展集
中专项维修和养护工作，保障东干渠
畅通及正常运行；同时，强化与相关部
门在维护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方面
的协作配合，建立长效协作机制，明确
管护责任主体，加强日常巡查、维修和
养 护 ，确 保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高 效 、安 全

运行。
收到检察建议后，凤冈县水务局

高 度 重 视 ， 第 一 时 间 研 究 部 署 整 改
落 实 措 施 ， 迅 速 编 制 《凤 冈 县 黄 泥
塘水库东干渠维修实施方案》，明确
维 修 范 围 涵 盖 渠 堤 修 复 、 淤 泥 清
理 、 渠 道 衬 砌 等 重 点 内 容 ， 积 极 向
上 级 部 门 申 请 并 顺 利 落 实 维 修 资 金
45 万 余 元 ， 对 东 干 渠 开 展 全 面 维 修
施工。

2026 年 1 月 19 日，凤冈县检察院
组织水利技术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对修复后的东干渠运
行情况开展“回头看”监督活动。现场
可见，曾经淤塞断流的水渠已修葺一
新，清水顺着渠道缓缓流淌，彻底摆脱
了往日的破败景象。

为避免东干渠通水后再次出现人
为损坏、泥沙淤堵等问题，巩固整改成
效，凤冈县检察院以该案办理为契机，
联合县水务局、绥阳镇政府召开专题
会议，督促各方建立东干渠长效管护
机制，推动出台《凤冈县大中型灌区运
行管护办法（试行）》，明确了各相关单
位的日常维护保养责任，为农田水利
工程长期稳定运行筑牢制度保障。

堵塞多年的水渠迎来涓涓细流


